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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重點
完備候選人消極資格

排除黑金槍毒及重罪者參選資格(公職§26、總統§26)
違反國家忠誠義務：

曾犯國安三法及反滲透法相關規定之罪，有罪判決確定。
組織犯罪者：

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。
製造、運輸、販售毒品、槍砲及洗錢者：

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、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、洗錢防制法等相
關之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。

受重罪重刑者：
曾犯最輕本刑7年以上之罪，經判10 年以上之刑確定。

有賄選前科者：
增列犯兩項選罷法賄選相關之罪(如「搓圓仔湯」罪、包攬賄選罪
、地方民意機關正、副首長選舉賄選罪及政黨黨內初選賄選罪等)
，經有罪判決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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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重點
完備候選人消極資格

1

獲黨內提名參選人犯「搓圓仔湯」罪

政黨推薦候選人加害其他獲政黨黨內提名參選人

總統選舉：罰500萬元~5,000萬元
公職選舉：罰50萬元~500萬元

擴大政黨連坐處罰規範(公職§112、總統9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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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聲請期間概為40至120日
序

選舉公告發布
罷免案宣告成立 投票日前1日

擬參選人
候選人
被罷免人

罷免案領銜人

檢附警察機
關鑑識資料

廣播電視、
網際網路等
媒體業者

2

防制深偽影音散播

留存影音、
委託刊播者
、網路紀錄
資料6個月

違者，罰20萬元
~1,000萬元

違者，罰 20萬元
~200萬元

限制瀏覽、
移除或下架，

※深度偽造：以電腦或其他科技製作候選人等不實言行，並足使他人誤信為真之技術表現形式

建立影音移除機制(公職§51-3、110；總統§ 47-3、96)

日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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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散布深偽影音犯選罷誹謗罪：
7年以下有期徒刑
意圖營利而犯選罷誹謗罪：
加重其刑至2分之1

5

選罷誹謗罪(意圖影響選舉罷免
結果，散布不實之事，足生損
害公眾或他人)：5年以下有期徒
刑。

修法前

選罷誹謗罪：5年以下有期徒刑

修法後

加重散播者之處罰刑度(公職§104；總統§90)

2

防制深偽影音散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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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廣告應載明刊播者、出
資者及其他相關資訊；並授
權中選會訂定應遵行事項之
辦法 增訂禁止境外勢力刊

播廣告影響我國選舉
活動

 刊播業者及仲介刊播
廣告者，負查證經費
來源義務

增訂大眾傳播媒體刊

播選舉廣告者，應留

存委託刊播完整紀錄

3
防止境外勢力介入選舉

公職§51-1、§51-2；總統§ 47-1、§47-2

未依規定留存刊播廣告者：罰20萬元
~1,000萬元或該廣告費2倍之罰鍰

6



健全選務作業規範、符合中選會組織法規定

修正保證金發還規定
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

被連署人於連署期間及完成連署後
死亡之處理機制
(總統§23-1 )

罷免活動可宣傳規定
(總統§72)

 投開票所管理員公教人員比例為三分之一(公職§58、總統§54)

選舉人居住期間為6個月
(公職§15)

中選會應舉辦政黨政見發表
會及補助辦理電視辯論會
(公職§48)

強化地方民代缺額遞補正當性
(公職§74)

 候選人當選名單公告前死亡處理(公職§70-1、總統§6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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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身障權利公約規範

刪除受監護宣告者無選舉權(公職§14、總統§11)

配合中選會組織法制定修正部分條文

刪除

公職§ 8、§ 132

修正

健全選務作業規範、符合中選會組織法規定
4

公職§ 12
 刪除巡迴監察員(小組)設置

 增列監察小組執行工作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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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

